计量器具管理与计量工作管理制度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制定目的
为规范公司工程施工、产品检测全过程计量管理，保证计量数据准确可靠，消除计量偏差带来的质量隐患，稳定工程及产品质量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适用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各项目部、试验室、生产车间全部计量工作，涵盖测量、试验、称重、检测等各类计量设备，以及所有操作、管理计量器具的工作人员。
第二章 总体管理要求
第三条 计量工作基本准则
公司全过程强化计量工作，严把计量关，将计量管控作为质量管控关键环节；对所有采用的计量设备按规定进行计量检定、校准，确保全部在用计量设备量值准确、合法有效。
第四条 质量部为计量工作归口管理部门，负责统筹计量工作计划、设备检定安排、日常监督检查及制度落地。
第五条 各部门、各现场负责人为本区域计量工作直接责任人，督促本区域人员规范使用、保管计量设备，落实计量相关要求。
第六条 计量设备使用人员须熟练掌握设备操作方法，自觉执行计量管理规定，配合完成检定、校验、盘点等工作。
第三章 计量设备管理要求
第七条 公司所有投入使用的计量设备（量具、仪器、仪表等），必须按规定定期送检、检定或校准。未经检定、检定不合格、超出检定有效期的设备，一律禁止投入使用。
第八条 建立完整的计量设备管理台账，详细登记设备名称、规格型号、出厂编号、购置时间、使用地点、责任人、上次检定日期、有效期、检定结果等信息，做到台账清晰、动态更新、有据可查。
第九条 加强计量设备日常维护、保养与存放，做好防尘、防潮、防碰撞、防过载使用。设备出现故障、示数偏差、损坏等情况时，立即停止使用，隔离标识并及时报修、送检。
第四章 现场计量作业管控
第十条 开展测量、检测、称重、试验等各类计量作业时，必须选用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的设备，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开展作业，保证计量过程规范、数据准确。
第十一条 现场管理人员定期对计量工作开展巡查，重点核查设备检定状态、操作规范性、数据记录完整性，发现问题立即要求限期整改。
第五章 检查、考核与责任追究
第十二条 归口管理部门每月开展计量工作专项检查，核对台账、设备检定证书及现场使用情况，检查结果纳入部门及个人日常考核。
第十三条 凡违规使用未检定、过期、不合格计量设备，或违规操作造成计量数据失真、引发质量问题、经济损失的，将按照公司相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第六章 附则
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公司质量部负责解释。
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执行。

